




— 1 —

济南市财政局文件
济财采〔2024〕13 号

济南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供应商
资格承诺制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区县财政局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提升供应商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的便利度，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精

神和要求，现就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资格推行承诺制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时间及范围

自 2024 年 7月 1日起（指 7月 1日以后发布采购公告的项目），

济南市本级及各区县政府采购项目，实行供应商资格承诺制。

二、承诺制适用主体及事项范围

依法在济南市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，只需提供《政府采

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》(以下简称《承诺函》，格式见附件)，在投

标（响应）文件中可不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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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材料。

三、承诺应用

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要积极落实供应商资格承诺制，在采购

文件中明确告知供应商资格承诺的相关内容，并提供《承诺函(模

板)》，不得排斥、限制供应商提供《承诺函》。

四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

供应商应对其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经调

查核实为虚假承诺的，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的

违法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规定追

究相应责任。

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请及时反馈

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。

附件：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济南市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3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济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30 日印发



附件

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作为参加本次投标的供应商，郑重承诺：

一、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

的资格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。
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

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

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

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
我公司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虚假承诺，将依法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供应商(公章):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理人(签字或盖章)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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